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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	新余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通知书
余学院质量字〔2023〕9号
XXX，女/男，XXX学院教师
据反映，   老师于于4月7日（周五）第5节课《设计思维》课堂时间迟到X分钟。接到反映后，质评中心会商当事人所在XXX学院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初核，确定反映情况属实。
质评中心根据《新余学院教学差错与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第二章第一节第五条 “上课迟到超过5分钟（含）、不足10分钟的，按教学差错处理；”之规定，经研究一致同意，认定为教学差错。
当事人对以上认定如有异议，请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向质评中心提出书面复核申请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教学质量评估与督导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